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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参股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环保”或“公

司”）拟出资人民币9,200万元投资设立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

协同处置项目公司，持有设立后项目公司40%股权。 

 项目公司主要负责处理福州市辖下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

晋安区、马尾区、高新区及大学城收运的除政府已签订垃圾焚烧协议

约定的垃圾焚烧处理量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以及红庙岭循环经济产业

园区内渗滤液处理厂、餐厨垃圾处理厂、厨余垃圾处理厂、大件及园

林垃圾处理厂分别产生的污泥、固渣、沼渣和筛上物以及可焚烧的废

物。项目公司组建后，需项目公司作为签约主体与福州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签署PPP项目合同，该合同签订及合同具体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响应垃圾分类、保证福州市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及大件垃圾的



及时处置，利于福州市的环保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福州市人民政府采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实施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

协同处置项目。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作为本项

目实施机构和本项目30年（含建设期）经营权的授权主体；授权福建

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政府出资人代表，与中标的

社会资本以40%:60%的出资比例组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23,000万元，其中海峡环保出资金额为人民币9,200万元。项目公司

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移交，并按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以

及享有获得合理收益等权利。 

(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12月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拟投资参股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公司的议

案》，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以下

简称“本项目”或“PPP项目”）。 

2. 项目地点：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厂址位

于福州市红庙岭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园区位于福州晋安区新店镇红

庙村（福州市北郊红庙岭莲花峰北部），距市中心约17km，海拔340m～

605m。 

3. 项目投资建设内容和规模： 

依据《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估算总投资为81,749

万元，其中PPP项目投资77,221万元、政府配套投资4,528万元： 

（1）PPP项目投资 

本项目PPP项目投资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项目红线外一米范围

以内的垃圾焚烧和发电系统、垃圾接收处理及助燃系统、化学水处理

系统、污泥干化系统、供水系统、电气系统、热工控制系统、附属生

产工程、桩基工程、场地三通一平及护坡、厂区绿化等，以及红线外

的专用渗滤液管道工程。PPP项目投资不包括飞灰固化处理系统、炉

渣处理系统、渗沥液处理系统等工程投资。纳入PPP项目的估算总投

资为77,221万元，包括：建筑工程费27,836.55万元、设备费32,812.8

万元、安装工程费8,273.62万元、其他费用2,566.44万元、不可预见

费3,574.47万元、基建期贷款利息1,944万元和铺底流动资金213.6

万元。 

（2）政府配套投资 

本项目征地费用及青苗补偿费、勘察费、设计费、监理费共计4528

万元，纳入政府配套投资范围，不计入PPP项目投资中。本项目的厂

区外配套工程，如：进厂道路、供水（包括生产水、生活水管线）、

排水（包括污水、雨水管线）、外部通讯、电力接入系统等需由政府

方负责配建的，由园区内各企业共享，故另行立项建设，不纳入本项

目政府配套投资中。 

4.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 

（1）本项目作为集城市生活垃圾（含餐厨及厨余筛上物）、垃

圾渗滤液处理厂污泥、餐厨固渣(含预处理固渣和厌氧沼渣）、厨余

沼渣、大件垃圾以及园林垃圾处置于一体的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场终

端处置项目，采用机械炉排炉工艺，处理规模为1200t/d。建设2条焚



烧量为600t/d（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污泥、沼渣、餐厨及厨余筛上

物、大件垃圾和园林垃圾）焚烧线及烟气净化系统，安装1台1×25MW

凝汽式汽轮机（1×30MW发电机），配套建设1套500t污泥和沼渣半干

化处理设施和RDF燃料棒（颗粒）设施。 

（2）本项目建设规模为1200吨/日，具体如下：城市生活垃圾（含

餐厨及厨余筛上物）900t/d，年处理量32.85万吨；垃圾渗滤液处理

厂污泥100t/d，含水率80%；年处理量3.65万吨；餐厨固渣168t/d，

含水率74%，(含预处理固渣和厌氧沼渣），年处理量6.132万吨；厨

余沼渣185t/d，含水率60%，年处理量6.75万吨；大件垃圾101t/d，

年处理量3.69万吨；园林垃圾20t/d，含水率60%～65%，年处理量0.73

万吨。 

（3）预计达产年发电量：14853×104 kWh/a。 

5. 项目服务范围： 

（1）生活垃圾：为福州市辖下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

区、马尾区、高新区及大学城收运的除政府已签订垃圾焚烧协议约定

的垃圾焚烧处理量外的其他生活垃圾。 

（2）其他废物：园区内渗滤液处理厂、餐厨垃圾处理厂、厨余

垃圾处理厂、大件及园林垃圾处理厂分别产生的污泥、固渣、沼渣和

筛上物以及可焚烧的废物。 

6. 特许经营期限：30年。其中建设期1.5年，运营期28.5年（含

试运营期）。 

7. 回报机制：本项目回报机制为“可行性缺口补助”方式，投

资回报来源包括“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两部分。 

（1）政府付费：包括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含城市生活垃圾、

餐厨筛上物、大件垃圾和园林垃圾）、污泥和餐厨固渣处理服务费。



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单价和污泥和餐厨固渣处理服务费单价均根据

批复后的可研报告中的估算单价金额，按建安费用下浮15%计算的服

务费单价作为最高限价，最终价格以中标报价为准，若发生服务费单

价调整的，则以调整后的服务费单价为准。项目设置日保底垃圾处理

量按设计量日处理1200t/d的60%-80%之间，通过投标人竞价确定。 

（2）使用者付费：包括协同处置厂建成并投入运营后在特许经

营期内获得的垃圾焚烧余热发电上网销售收入、厨余垃圾处理厂项目

公司支付的厨余筛上物处理服务费和厨余沼渣处理服务费。其中，垃

圾上网发电价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

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号）文件，具体以购售电双方共同

签署的《购售电合同》为准；如遇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发生变化，

按新政策执行。厨余筛上物处理服务费执行生活垃圾类处理服务费单

价；厨余沼渣处理服务费执行污泥沼渣类处理服务费单价。该服务费

为使用者付费，不与本项目的绩效考核结果相挂钩。 

(二) 拟设立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由海峡环保与其他投资方协商后确定 

2. 注册资本：23,000万元 

3.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 经营期限：35年 

6. 经营范围：“对福州市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进

行投融资、建设、运营维保和移交工作；对城市生活垃圾（含餐厨和

厨余预处理固渣），以及垃圾渗滤液处理厂污泥、餐厨沼渣、厨余沼

渣、大件垃圾、园林垃圾等终端废弃物进行协同处置（最终经营范围

以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为准）” 



三、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项目公司尚未设立，也尚未与福州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签署正式的PPP项目合同，待正式合同签署后，合同主要内容将

另行公告。 

四、 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布局，通过投资参股福州市红庙岭

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公司，拓展垃圾焚烧领域，积累相关经营

业绩及运营经验，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范围。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

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

存在项目审批迟缓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 

本项目投资协议尚未签署，合同签订及合同具体条款尚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 月 5 日 


